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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 明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昆 明 市 财 政 局
昆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文 件

昆医保通〔2023〕60号

昆明市医疗保障局等四部门关于

调整昆明市基本医疗保险高血压糖尿病

患者门诊用药保障待遇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医保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局、市场监管局，阳宗

海风景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经开区医疗保险管理局，磨憨—

磨丁合作区社会事务管理局，市医保中心，市医保监评中心：

根据《国家医保局、财政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药监局

关于完善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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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医保发〔2019〕54号）和《国家医疗保障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

于印发深化城乡居民高血压、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和健康管理专

项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医保函〔2020〕219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

现就昆明市基本医疗保险高血压糖尿病（以下简称“两病”）患者

门诊用药保障待遇进行调整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保障对象

（一）办理了高血压、糖尿病门诊慢性病病种的昆明市城乡

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患者。

（二）办理了高血压、糖尿病普通门诊用药保障的昆明市城

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患者。

二、药品品种

属于国家、云南省、昆明市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产品

且符合医保政策范围内的降血压和降血糖药品（具体名单见附件）,

药品名单根据药品集采情况动态调整，并在市医保局官网进行公布。

三、机构范围

“两病”门诊用药保障定点医疗机构范围为昆明市基本医疗

保险定点基层医疗机构，即二级及以下定点基层医疗机构。

四、待遇标准

（一）“两病”用药保障对象在一级及以下定点基层医疗机构

发生的符合“两病”用药保障药品品种，不设起付标准，医保基

金报销 90%，个人负担 10%；在二级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“两

病”用药保障范围内药品费用，不设起付标准，医保基金报销 50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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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负担 50%。

（二）“两病”用药保障对象使用“两病”用药保障药品品种

以外的药品，或在“两病”用药保障定点医疗机构以外的医疗机

构就诊的门诊药品费用，医保待遇按原政策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办理了医疗保险高血压、糖尿病门诊慢性病病种的参

保患者享受“两病”用药保障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与门诊慢性病

年度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合并计算。

（四）办理了“两病”用药保障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

保患者，门诊用药保障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与普通门诊年度最高

支付限额合并计算。

五、就医结算

（一）“两病”用药保障对象按照自愿原则选定一家基层医疗

机构作为“两病”用药保障定点医疗机构。门诊用药保障定点医

疗机构一经选定，原则上一个自然年度内不得变更。

（二）保障对象在选定的定点医疗机构使用符合规定的“两

病”保障药品时，通过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证即时结算并享

受相应待遇；

（三）对符合“两病”用药保障规定的药品费用未及时结算

的，医疗机构应给予补录结算，不进行手工结算。医保经办机构

根据保障对象实际发生费用与定点医疗机构据实结算。

六、药品供应

（一）定点医疗机构应根据病情，合理施治、合理用药，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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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使用“两病”采购中标药品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影响“两病”招

采用药的供应保障与合理使用。

（二）定点医疗机构应按照卫生部门政策要求，为符合条件

的保障对象提供 4－12周的长期处方服务，保障患者合理用药需求。

（三）“两病”用药生产、配送企业必须及时保障基层医疗机

构“两病”用药供应及配送。

（四）各级医保部门要把定点医疗机构合理使用、优先使用

“两病”保障用药情况作为医保定点服务协议中的重要内容；各

相关部门将“两病”保障用药供应及配送情况纳入部门对药品企

业的考核内容中。

（五）市场监管部门健全完善用药监管体系，加强对基层医

疗机构相关药品的质量监管工作，确保患者用药安全。

七、经办服务

（一）医保部门要全面推进定各级点医疗机构、基层社保中

心及社保所慢性病登记备案工作。

（二）医保部门要加大对定点医疗机构“两病”用药患者登

记备案工作的指导、监督和规范工作，确保保障对象第一时间得

到确认并及时享受到相应待遇。

（三）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医疗机构和医师规范诊疗、

规范用药的指导和监督，统一医疗机构对“两病”的确认标准。

（四）医保部门与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协作，通过家庭医生

签约服务提升“两病”用药保障服务效率与质量，并将其服务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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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纳入到签约服务考核中。

八、基金监管

各级医保部门要主动加强与各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，组织开

展多部门联合行动，综合运用多种方式，加强对医疗机构、企业、

参保人“两病”用药保障全过程的监督管理，依法依规严厉打击

和惩治各类违反相关管理规定的行为，涉及违法的，及时按照相

关程序移交司法部门。

九、宣传引导

各级各部门要充分发挥自身行业优势，多角度、多方式科学

适度的开展“两病”用药保障相关政策的宣传工作，强调“公民

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”的概念，明确个人负担，合理引导预

期，重点做好新老政策交替的宣传解释工作。

市医保局要及时在官方网站上公示、更新相关“两病”门诊

保障各类符合规定的相关信息。

各基层医疗机构应在显著位置公示“两病”用药保障范围的

药品品种信息及价格。

十、工作要求

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加

强统筹协调、通力配合，共同推进本项惠民工作落到实处。工作

推进中要高度重视各类舆情风险，依法依规及时解决人民群众面

临的难点问题，采用各种方式提前化解可能出现的不良影响，遇

到重大事项和问题要及时向同级党委、政府进行请示汇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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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 2024年 1月 1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昆明市基本医疗保险高血压、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药品

目录（试行）

昆明市医疗保障局 昆明市财政局

昆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 12月 2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昆明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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